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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区依法纳税并且实质性运营；

不存在其他有权机关及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违法违规情形。

适用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亿元≤年末管理规模＜�� 亿元 或 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人 或 合伙制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

管理人 或 设立有分公司的管理人；

适用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亿元≤年末管理规模＜�� 亿元  或 � 亿元≤年末管理规模＜�� 亿元的澳资私募基金管

理人；

适用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年末管理规模≥�� 亿元。

合规展业，申请扶持时未在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失联机构或异常
经营机构名单内；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适用对象

扶持内容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促进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存续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金融行业组织

合作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人

A：实质化运作（���分）、高质量发展（��分）、琴澳合作（��分）。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按年末管理规模的 1‰给予扶持；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按年末管理规模的 1.5‰给予扶持。

B：按不同情形，对应金额分为年末管理规模的�.�‰/�.�‰/�‰三档。

上述主体须满足：

（一）经营扶持

（二）高质量发展扶持

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按评分结合年末管理规模对应金额给予扶持。

本办法实施后，在合作区完成商事登记，且符合相关获奖榜单或管理规模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按以下标准给
予最高 500 万元扶持：

计算公式 ：
年度评分（A）

���
× 年末管理规模（B）对应金额

办法有效期内，仅可享受一次本条扶持



扶持面积最高每人每月 �� 平方米，以与管理人签订劳动合同且在合作区缴纳 �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的人数核算。

以上单个申请主体年度累计金额最高 �� 万元扶持。

获批外汇额度并完成基金备案，按其当年度实际对外投资金额的 3‰给予扶持，最高 30 万元。

投向澳门的，按 1.2 倍扶持。

获得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在合作区成功开设办事处的澳门金融行业组织，给予 10 万元扶持。

赴澳展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合作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人，直接或通过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属的控股公司成功

获批设立澳门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并成功落地业务，给予 200 万元扶持。

（十）琴澳基金联动扶持

（十一）琴澳行业组织联动扶持

对于人数少于 ��� 人的，按照不超过评估价的 50%、不超过 50 元 / ㎡ / 月给予扶持；

对澳资私募基金管理人，按评估价的 80%，且不超过 80 元 / ㎡ / 月给予扶持，同时不受租赁面积与

工作人员数量的限制。

对于人数不少于 ��� 人的，按照不超过评估价的 80%、不超过 80 元 / ㎡ / 月给予扶持；

对在琴澳主办活动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行业组织，主办不少于 50 人的私募基金行业相关交流活动（包括但

不限于研讨会、论坛、企业年会等），按每次活动实际投入的 50% 给予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行业组织扶持；

对协助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与中基协在合作区或澳门举办私募基金行业有关活动的行业组织（含澳门

行业组织在合作区设立的办事处），按每次活动实际投入给予单次 20 万元扶持。

（十四）金融行业活动扶持

对在合作区购置办公用房（不含配套用房和附属设施）自用办公且取得完税凭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按实际支付购房款的 20% 给予扶持，扶持金额最高 200 万元扶持。

（十三）购置办公用房扶持

在合作区内租赁办公用房面积（不含配套用房和附属设施）在 ��� ㎡以上、实际工作人员不少于 � 人的，参照第
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价给予租金扶持（不含水电费、空调费、物业管理费、车位费和服务费等）且不超过实际支
付的租金给予扶持，其中：

（十二）租赁办公用房扶持

办法有效期内，仅可享受一次本条扶持

在中基协完成管理人登记及首只私募基金备案的，给予 50 万元扶持。

澳门投资者出资设立的，按 1.2 倍扶持。

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WFOE PFM）：

设立首只私募基金且在中基协完成备案，按该基金募集到的境外投资者资金规模的 5‰给予扶持，最高 50 万元。

澳门投资者总计出资超过该基金总募资规模 50% 的，按 1.2 倍扶持。

获得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余额管理制试点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对本办法实施后获得以下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给予扶持：

对合作区量化基金规模占比超过总管理规模 15% 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其年末管理规模超过 50 亿元，

给予 50 万元扶持；其年末管理规模超过 100 亿元的，给予 100 万元扶持。

（三）支持产业发展

（四）量化基金扶持

在合作区内设立并购基金与公司制并购主体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且并购主体与合作区内的银行机构开展并购

贷款业务的，给予 100 万元扶持。

（五）并购基金扶持

在合作区设立的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其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累计投资退出金额比例达到

投资金额的 120%，按当年该私募股权基金退出金额超出 120% 部分的 2% 给予扶持，扶持金额每年最

高 1000 万元。

（六）公司制基金扶持

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其管理的 S 基金参与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或受让已投项目股权的，同一管理人根据

其当年度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交易完成结算的交易规模按 1‰ - 2‰给予扶持，给予最高 100 万元扶持。

（七）S 基金份额转让扶持

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转让基金份额的，按其转让服务费的 30% 给予扶持，单笔扶持最高

5 万元，年度累计扶持最高 20 万元；

私募基金管理人聘请合作区中介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按服务合同金额的 30% 给予扶持，单笔扶持最

高 5 万元，年度累计扶持最高 20 万元。

（八）S 基金交易费用扶持

（九）跨境业务合作扶持

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其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于当年度在合作区内实际投资，按累计实际投资资金规模的
1%-5%（扣除澳门财政储备资金出资、合作区政府投资基金出资及返投份额）给予扶持，每年最高给予
600 万元扶持。

投向合作区的澳资企业或育苗培优企业的，按 1.2 倍扶持。






































